资产报废业务流程
使用部门填写《固定资产报废审批表》


单位资产管理员核准、单位主要领导审核

原值单件5万元、批量20万元以上
原值单件5万元、批量20万元以内


资产与实验管理处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使用部门共同组织鉴定


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院长审核批准
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学校党政联席会审核批准



处置小组处置报废资产，残值上交财务

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财务处完成核销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责任人：冯新尧
地点：明德楼4104办公室
备注：使用单位在固定资产报废审批期间应妥善管理，保证其安全和完整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自行拆卸、挪用、外借和擅自处理。
  已办理报废、报损手续的固定资产，由资产使用单位送至学校指定地点，由工作小组统一负责处置，回收残值。残值收入上缴学校财务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处理或留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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